附件
范岗镇“10·24”亡人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0月24日18时26分许，桐城市范岗镇合安村大官塘旁边一处厂房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350平方米，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市领导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庆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等有关规定，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为组长，市纪委监委、市消防救援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范岗镇人民政府负责人为成员的范岗镇“10·24”火灾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走访询问、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等方式，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工作，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剖析了火灾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并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火灾基本情况

建筑情况

起火建筑为张建政家自建厂房，建于2012年，位于桐城市范岗镇合安村大官塘旁，东侧毗邻内部道路，南侧、西侧毗邻厂房，北侧毗邻西湖小院。张建政家自建厂房坐北朝南，起火建筑共设有三间联排式房屋，北侧为厂房（490平方米），中间为搭建的隔间（内设有厨房、办公室、宿舍，250平方米），南侧为厂房（590平方米），均为地上1层，钢结构，院门朝北。10月9日左右，盛书中口头租赁（未签订租赁协议、未办理营业执照）张建政家厂房用于加工植物生长调节剂。
现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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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验情况

三间联排式房屋中，自北向南第三间厂房损毁最为严重，已呈烧毁状态；第二间隔间顶部存在明显冲击痕迹及烟熏痕迹，内部物品基本无过火痕迹，但部分物品因受冲击作用散落于地面；第一间厂房未受火灾影响，无过火痕迹。

自北向南第三间厂房屋顶面板近半区域出现堆叠、扭曲变形，金属构件大量缺失；厂房内部西侧机器设备过火及烟熏痕迹显著，机身通体炭黑；东侧叉车上部存在过火变色痕迹，下部仅有轻微烟熏痕迹；厂房东北侧、东南侧地面覆盖大量表面炭黑色堆砌物，炭黑色堆砌物底部可见部分黄色固体颗粒或结晶物粗品残骸，东侧钢结构墙体已被破拆。该厂房西南侧自西向东第二根至第四根横梁区间，钢结构屋顶因受冲击波及失控燃烧作用，大部分已缺失，残留屋顶结构呈严重变色、变形状态，部分结构受冲击后堆叠或悬吊于其他部件之上，另有部分结构脱落至地面，变色及变形程度显著。该区间北部为加工设备，主体罐体表面涂层大面积剥落、碳化，底部支架有过火变色、变形痕迹，但整体结构未坍塌，南侧铁架存在变色、变形痕迹，附近线束有烧损痕迹，但未发生熔断，结构保持完整，未见金属熔痕。加工设备南侧附近地面可见一台圆形振动筛，该设备有过火及烟熏痕迹，但变色程度较轻，整体结构保存完好；振动筛下料输送机倒伏于地面，过火烧损，振动筛上料输送机过火烧损，未倒塌，上料电机的电气线路连接结构完整，未见金属熔痕；振动筛西侧与加工设备南侧地面呈炭黑状，地面可见部分散落的水泥碎块。

（三）死者基本情况

盛书中，男，44岁，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人，为该厂实际负责人。
二、灭火救援情况
2025年10月24日18时26分，桐城市消防救援局119指挥中心接警后，迅速调派龙眠站、南部区域专职队、范岗专职队4车24人赶赴现场，同时上报支队指挥中心，联动当地公安派出所、120到场协助处置。18时38分，范岗专职队力量到场后对现场进行警戒。18时42分，龙眠消防救援站、南部区域专职队相继到场，立即组织开展内攻搜救行动。19时10分搜救人员在厂房西侧发现1名男性被困人员，将其救出并移交120（经120确认已无生命体征）。20时47分现场明火被扑灭，随后对现场进行清理。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火灾原因

经现场勘验、调查询问、监控视频核查，并结合专家组的技术分析报告，综合认定此次火灾事故的原因如下：可以排除雷击、外来火源、电气线路故障等引发火灾的可能，不能排除干燥对硝基苯酚钠（黄色或橙黄色粉末状）遇静电火花爆炸引发火灾的可能。

（二）事故性质

该起火灾事故为一般亡人火灾。
四、相关单位履职情况及处理意见

（一）事故原因分析

范岗镇“10·24”亡人火灾事故的发生直接原因是盛书中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没有落实。间接原因是范岗镇存在安全生产的属地监管责任履行不到位、分管领导和具体负责安全生产工作人员存在履职不到位问题。事故发生前，范岗镇对盛书中租赁厂房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分管领导和具体负责安全生产工作人员对事故发生的安全隐患没有及时掌握，未有效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二）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范岗镇党委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不到位。

2.范岗镇政府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不到位。

（三）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经核实，范岗“10.24”火灾事故发生在范岗镇合安村。调查组对范岗镇和合安村相关责任人员分别进行了调查，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及条例，提出处理意见。

1、建议党（政）纪处分人员

（1）陈功，范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分管范岗镇安全生产工作，对盛书中租赁厂房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存在的安全隐患没有及时掌握，未有效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对此负有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其通报。
（2）李东阳，范岗镇平安建设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范岗镇安全管理工作，对盛书中租赁厂房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存在的安全隐患没有及时掌握，未有效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其诫勉。

（3）黄青罗，范岗镇合安村党总支书记，负责范岗镇合安村全面工作。对盛书中租赁厂房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存在的安全隐患没有及时掌握，未有效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对此负有属地管理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其诫勉。

（4）胡华新，范岗镇合安村村委会委员，履行村消防安全工作职责，对盛书中租赁厂房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存在的安全隐患没有及时掌握，未有效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对此负有属地管理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其诫勉。
2、对属地及相关监管部门的处理建议
（1）范岗镇党委对事故发生负有属地监管责任，建议向桐城市委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2）范岗镇政府对事故发生负有属地监管责任，建议向桐城市政府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五、下一步工作

（一）深化“厂中厂、园中园”专项整治。深刻汲取本次火灾事故教训，紧密结合全市正在开展的“厂中厂、园中园”专项整治行动，组织各镇、街道和相关部门，对辖区内多租厂房、园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出租单位是否落实安全管理责任，是否与承租单位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是否建立统一协调管理机制。对存在粉尘涉爆、危化品使用等重点风险的企业，要逐家建立台账，明确风险等级，落实分类监管和属地包保责任，坚决杜绝管理悬空、责任落空问题。
（二）加强基层应急实战能力建设。各镇要加强乡镇专职消防队建设，按照“有车辆、有场地、有人员、有经费”的建队标准，推进乡镇专职消防队建设，确保遇到紧急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定期组织基层网格员、企业安全员和志愿力量开展消防实操实训，重点训练灭火器、消火栓使用及初期火灾扑救技能。督促涉粉涉危企业配足应急器材，明确岗位职责，定期开展全员应急演练，切实增强自防自救水平。

（三）强化警示宣传与风险提示。结合本次事故及同类粉尘爆炸案例，制作通俗易懂的警示宣传材料，通过村镇广播、宣传栏、微信群等途径广泛传播，做到“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组织基层力量深入企业、村居，面对面讲解粉尘爆炸风险、防火防爆要点和逃生自救常识，提升企业和群众风险意识。鼓励群众举报隐患，引导企业开展风险自查，形成群防群治氛围。

范岗镇“10·24”火灾事故调查组      

              2025年12月12日


